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42(審查會通過),\s\up28(行政院提案),\s\up14(委員黃秀芳等18人提案),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s\do14(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s\do28(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s\do42(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委員黃秀芳等18人提案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第二條　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生育、傷害、疾病、身心障礙、職業災害及死亡六種；並分別給與生育給付、醫療給付、身心障礙給付、職業災害傷病給付、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及喪葬津貼。
	
	第二條　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生育、傷害、疾病、身心障礙及死亡五種；並分別給與生育給付、醫療給付、身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修改原條文保險事故種類，五種修改六種，增列職業災害入內，且增列職業災害給付。
審查會：
本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行政院提案：
我國社會保險採職業分立制，本條例係規範農民職域性社會保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中央農業主管機關，為求事權統一，爰修正本保險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為求事權統一，主管機關應由農業委員會主責。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我國社會保險採職業分立制，本條例係規範農民職域性社會保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中央農業主管機關，為求事權統一，爰修正 本保險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從事農業工作，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非前項農會會員，年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並以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因資格變更致喪失本保險加保資格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農會會員已參加本保險者，因戶籍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或因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會員資格，經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審查仍符合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或喪失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因農會會員資格變更致喪失農會會員資格者，得於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二年內向戶籍所在地投保單位重新申請加保資格審查，經審查仍符合本條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加保資格者，其保險效力自喪失農會會員資格之日開始。被保險人在其尚未向戶籍所在地之投保單位申請加保並完成資格審查前死亡者，得由其親屬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審查。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前，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致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其確有繳交保險費且在保險有效期間罹患傷病，並因同一傷病致診斷身心障礙者，得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由本人重新提出申請身心障礙給付，不受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從事農業工作農民之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與第四項所列一百零二年一月十一日及九十九年一月五日，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二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均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配合酌修文字。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將本保險之中央主管機關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爰第六項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與第四項所列一百零二年一月十一日及九十九年一月五日，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二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均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配合酌修文字。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將本保險之中央主管機關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爰第六項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但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得選擇參加該保險，不受國民年金法第七條有關應參加或已參加本保險除外規定之限制；其未參加本保險者，視為選擇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已參加本保險者，再參加前項所列其他保險時，應自本保險退保。但僅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或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勞工保險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同時參加本保險及勞工保險或其職業災害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僅得擇一領取；其自本保險退保者，退還期前繳納之保險費，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限制。
    第二項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但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得選擇參加該保險，不受國民年金法第七條有關應參加或已參加本保險除外規定之限制；其未參加本保險者，視為選擇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已參加本保險者，再參加前項所列其他保險時，應自本保險退保。但僅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或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勞工保險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同時參加本保險及勞工保險或其職業災害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僅得擇一領取；其自本保險退保者，退還期前繳納之保險費，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限制。
第二項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但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得選擇參加該保險，不受國民年金法第七條有關應參加或已參加本保險除外規定之限制；其未參加本保險者，視為選擇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已參加本保險者，再參加前項所列其他保險時，應自本保險退保。但僅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或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勞工保險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同時參加本保險及勞工保險或其職業災害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僅得擇一領取；其自本保險退保者，退還期前繳納之保險費，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限制。
第二項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但同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加保資格者，得選擇參加該保險，不受國民年金法第七條有關應參加或已參加本保險除外規定之限制；其未參加本保險者，視為選擇參加國民年金保險。
已參加本保險者，再參加前項所列其他保險時，應自本保險退保。但僅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或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再參加勞工保險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同時參加本保險及勞工保險或其職業災害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僅得擇一領取；其自本保險退保者，退還期前繳納之保險費，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限制。
第二項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三。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三。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已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農地全部委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已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農地全部委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委員黃秀芳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農地被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列管整治期間。
四、本條例九十七年十一月七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前已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農地全部委由農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已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農地全部委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第七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派遣出國訪問、研習或提供服務。
三、本條例九十七年十一月七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前已參加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年滿六十五歲且年資累計達十五年以上，將所有農地全部委由農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協助辦理移轉或出租，致未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行政院提案：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二及三。
委員黃秀芳等18人提案：
增列本條第三款，明訂因農地被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導致無法繼續耕作之農民得繼續參加本保險，以保障農民權益。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二及三。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章之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第五章之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第五章之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五章之一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行政院提案：
一、章名新增。
二、為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推動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爰新增本章。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一、章名新增。
二、為照顧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提供更完善之保障及友善農業環境，落實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推動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爰新增本章。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章名新增。
二、為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推動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爰新增本章。
審查會：
第五章之一章名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試行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
本職災保險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職災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在直轄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二十，直轄市補助百分之二十；在縣（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三十，縣（市）補助百分之十。
	第四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試行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
本職災保險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職災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在直轄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二十，直轄市補助百分之二十；在縣（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三十，縣（市）補助百分之十。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險）。
本職災保險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職災保險之保險費，被保險人百分之三十，政府補助百分之七十。政府補助之保險費，在直轄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四十，直轄市負擔百分之三十；在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六十，縣（市）負擔百分之十。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
本職災保險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職災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在直轄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二十，直轄市補助百分之二十；在縣（市），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百分之三十，縣（市）補助百分之十。
本職災保險修正施行後，應每二年檢討一次，做必要調整及修正。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生活之意旨，爰於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以試辦方式，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以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並依試辦情形於三年內開辦。
三、第二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保險人及投保單位。
四、第三項規範本職災保險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負擔保險費之比率。至該保險費之分擔比率係參考國民年金法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比率，併予說明。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建立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參考勞工保險，爰於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以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
三、第二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保險人及投保單位。
四、第三項規範本職災保險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負擔保險費之比率，依據農民保險保險費支付原則比例計算。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完備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參考勞工保險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生活之意旨，爰於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本職災保險），以保障遭遇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生活。
三、第二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保險人及投保單位。
四、第三項規範本職災保險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負擔保險費之比率。至該保險費之分擔比率係參考國民年金法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比率，併予說明。
五、第四項規範本職災保險修正施行後，應每二年檢討一次，做必要調整及修正，以利全國開辦之需要。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保險費費率、繳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事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容、限制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保險費費率、繳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事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容、限制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第四十條之一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災害或因職業工作環境而罹患相關疾病，致工作能力減損或喪失者，請領職業災害補助費。
第四十條之二　被保險人因從事農業工作致傷罹患職業病而無法工作，自不能工作之第三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傷病種類表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因從事農業工作而致職業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之三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之四　因職業傷害需健保醫療給付，自付額由投保機關負擔之。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保險費費率、繳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事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容、限制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二　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準用第六條第三項、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本職災保險試辦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保險費費率、繳費方式與其效力、投保金額、保險事故種類、給付之項目內容、限制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勞動部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以建立本職災保險爭議審議制度作為訴願之先行程序；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三、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於第二項規範準用本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一)同時參加本保險及本職災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該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僅得擇一領取。
(二)本職災保險加、退保之通知，準用第九條規定。
(三)本職災保險投保單位逾期未繳保費之處置，準用第十四條規定。
(四)本職災保險各級政府補助保險費之繳納期限，準用第十五條之一規定。
(五)本職災保險請領保險給付之相關事項，準用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四、第三項就試辦本職災保險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等相關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
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
第四十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內容說明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引起相關疾病，可請領職業災害補助費。
第四十條之二
一、本條新增。
二、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無法工作可請領補償費，其職業傷病種類與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四十條之三
一、本條新增。
二、職業傷害與傷病補償費用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之四
一、本條新增。
二、因職業傷害，健保醫療給付自付額由投保機關負擔。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以建立本職災保險爭議審議制度作為訴願之先行程序；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三、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於第二項規範準用本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一)同時參加本保險及本職災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該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僅得擇一領取。
(二)本職災保險加、退保之通知，準用第九條規定。
(三)本職災保險投保單位逾期未繳保費之處置，準用第十四條規定。
(四)本職災保險各級政府補助保險費之繳納期限，準用第十五條之一規定。
(五)本職災保險請領保險給付之相關事項，準用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四、第三項就試辦本職災保險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等相關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監督及爭議事項之審議，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以建立本職災保險爭議審議制度作為訴願之先行程序；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三、本職災保險之管理及保險給付，於第二項規範準用本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一)同時參加本保險及本職災保險者，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而該二保險皆得請領保險給付時，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僅得擇一領取。
(二)本職災保險加、退保之通知，準用第九條規定。
(三)本職災保險投保單位逾期未繳保費之處置，準用第十四條規定。
(四)本職災保險各級政府補助保險費之繳納期限，準用第十五條之一規定。
(五)本職災保險請領保險給付之相關事項，準用第四章第一節之規定。
四、第三項就試辦本職災保險之方式、被保險人資格、範圍等相關事項多為參考《勞工保險條例》，建議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勞動部訂定辦法規範。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委員張麗善等22人提案第四十條之一至第四十條之四條文，併同處理。)

	(修正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三　本職災保險所需經費與年度結算如有虧損，準用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之。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三　本職災保險年度結算如有虧損，準用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之。
	
	
	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本職災保險業務之年度結算如有虧損，準用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以建立本職災保險之虧損之辦理方式。
審查會：
本條文照委員劉建國等20人提案修正通過：
一、針對職災保險「年度結算如有虧損」前，增加「所需經費與」等文字，俾資周全。
二、在「準用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之」前增加「第四十三條及」等文字。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條例之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及申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特約醫療機構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第四十五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條例之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及申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特約醫療機構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條例之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及申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特約醫療機構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第四十五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及申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特約醫療機構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行政院提案：
為將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職災保險給付者納入罰則，爰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為將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本職災保險給付者納入罰則，爰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九條　本條例所定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四十九條　本條例所定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四十九條　本條例所定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四十九條　本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行政院提案：
為將本職災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納入均免課稅捐之範圍，爰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為將本職災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納入均免課稅捐之範圍，爰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期；○年○月○日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期；○年○月○日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期；○年○月○日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一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鑒於本職災保險之試辦規劃、相關建制準備及宣導周知之需要，爰於第二項規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另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為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二。
委員馬文君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鑒於本職災保險之試辦規劃、相關建制準備及宣導周知之需要，爰於第二項規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另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為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二。
審查會：
本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